
1 研究背景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以我国四川省汶川县为中心

发生了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受灾范围波及四川、陕西、甘

肃、重庆、云南等省区，灾区总面积约50万km2。 根据目前最

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5月25日10时，遇难69 227人，受

伤374 643人，失踪17 923人。 “5.12”地震造成大量基础设

施和住宅等房屋建筑损毁，地震发生后，需要紧急转移安

置的受灾群众有1 510万人， 在短期内产生了对活动板房

的大量需求。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报告， 截至2008年9月10
日，地震灾区过渡安置房（活动板房）已全部安装完成，共

安装677 131套。
“5.12”地震至今已1年，据2009年4月笔者所在研究机

构对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地震灾区的实地调研，目前地震

灾区的灾后永久性住房已大部分建造完成，大量灾民搬出

了活动板房，数十万套活动板房如何处置，成为当前引起

各方广泛关注的问题 ［1］。 如果活动板房长期闲置，一方面

对土地资源和房屋建材资源造成极大浪费； 另一方面，活

动板房的一些建材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老化分解出有

害物质，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破坏。因此，板房的回收利用问

题亟待解决。
目前尚未有针对活动板房的回收处理方案或处置政

策［1］。 但其它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和

启发作用：例如，在装配式产品的回收处理方面的研究，运

用组织理论分析产品回收网络的各相关责任主体的不同

合作模式 ［2］；在绿色产品收益计量方面的研究，面向产品

全生命周期建立绿色产品的成本和收益计量模型 ［3］；在逆

向物流成本收益模型方面的研究， 对企业逆向物流的成

本、收益与其在我国发展现状间关系的讨论 ［4］；以及近年

顺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需求而兴起的环境经济学、循环经济学理论等。

2 活动板房循环利用流程设计

2.1 生命周期分析评价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从市场调研、开发设计、加工

制造、包装、运输、使用、报废后回收处理，直至构成产品的

最后一个零件或部件彻底报废或停止使用所经历的全部

时间。 生命周期分析评价即对一种产品及生产工艺、原材

料、 能源或其它某种人类活动行为的全过程的分析与评

价，目前，已被纳入ISO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成为国际

上环境管理和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支持工具。
2.2 生命周期分析评价用于活动板房回收利用的意义

将生命周期分析评价用于灾后活动板房回收利用的

成本与效益分析，即通过定义活动板房的生命周期和各个

阶段，分析每个阶段的成本、效益，从而衡量活动板房的总

成本和总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现阶段来讲，能够更全

面地考察活动板房的成本与效益，制订科学合理的回收利

用方案以解决当前西部震区大量活动板房的处置问题；从

未来着眼， 可将活动板房的设计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层

次，即以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减少破坏生态环境的废弃物

排放、 板房零部件能够便于分类回收且可循环利用为目

的，对活动板房的建材选择和拆卸方案进行研究，基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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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材的环保性和可再生性、板房成品的可拆卸性制定一

套更符合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新型活动板房设

计准则。
2.3 活动板房循环利用流程

鉴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当前大量已建造板房的

处置，因此本文暂不考虑板房的设计和研发阶段，而是将

活动板房从灾后建造开始，历经使用、回收、拆卸、循环利

用等阶段的过程视为考察的一个生命周期，视储存入库或

投入新一轮制造为进入下一周期。据此设计活动板房的循

环利用流程：最初由原材料制造板房零部件，组装成套后

用作灾后临时住房；待灾后过渡期结束、永久性住房在灾

区建造完成之后，对活动板房进行集中回收并拆卸成零部

件；对于其中性能良好、可直接再利用的零部件，经过清洁

和检测后，运输至储存地点予以存放，留待今后使用；对于

其中不适合再直接进入循环使用的零部件，将零部件进一

步分解成建造材料，对于其中可循环使用的材料，经过清

洁和检测后，运输至储存地点予以存放，留待今后使用；对

于其中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部分，则进行填埋、焚烧等无

害化废弃处理。 活动板房循环利用流程如图1所示。

3 包含拆卸回收利用的板房成本效益模型

3.1 成本—效益分析理论

成本—效 益 分 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A）是 用 于

国民经济评价和社会评价的方法之一，近年来出现了将该

分析方法应用于政策分析中的一些探索，如用于分析生态

旅游对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5］，政府采购活动的

成本效益分析 ［6］等。
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与传统的财务分析主要有2点不

同：①考察的出发点不是从个别企业的角度分析某一项目

方案的得失，而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分析项目对整个国民

经济的贡献；②除考察某一项目方案对个别企业的直接成

本和效益外，还综合考察该项目引起的环境、社会等间接

成本和间接效益，即项目方案外部效果的大小。

3.2 CBA理论在板房回收利用方面的适用性及其意义

由成本—效益分析与财务分析的区别可见，成本—效

益分析的结论能够反映全社会范围内对资源配置优化的

需要，对目前分布于我国西部灾区的活动板房回收利用问

题能够给出更合理的评价和解决方案。采用成本—效益分

析能够将活动板房的拆卸和回收利用对环境、生态造成的

影响纳入考察范围内， 从而得到更有利于节约自然资源、
减少废弃物排放的方案，更符合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
本文针对当前地震灾区大量板房亟待处置的问题，提

出实现板房回收利用的可行性方案，并分析方案的所有预

期收益和所有预期成本的现值，讨论其实施效益及相应的

政策建议。

3.3 灾后活动板房回收利用的成本效益分析

依据本文上述分析，构造灾后活动板房全生命周期中

各阶段的成本函数和效益函数，按照上文中设计的循环利

用流程图，各阶段成本、效益函数可依次定义如下：
流程1：板房建造成本———原材料CCM：根据各援建省

市的统计数据。
流程2：板房建造成本———零部件CCP：根据各援建省

市的统计数据。
流程3：板房建造成本———施工CCC：根据各援建省市

的统计数据。

流程4：灾后使用期间效益：RU=PR×N×T+RS，其中PR
为地震灾区当地与单位板房等效住房的单位时间内的租

图1 活动板房循环利用流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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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N为使用的板房数量， 假设亦为使用后回收利用的板

房数量；T为活动板房使用时间；RS为安置灾民所取得的

社会安定效益。
流程5：板房回收利用环境收益RRE，即减少的环境污

染、避免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 根据环境统计公报中数据

进行分类计算。

流程6.1： 板房回收利用成本———拆卸：CRD=
N

i=1
∑CDi，

其中CDi为第i种板房的单位拆卸成本。

流 程6.2： 板 房 回 收 利 用 效 益———零 部 件：RRP=
N

i=1
∑

M

j=1
∑ PAij×GPij×PPij×DEPij∑ ∑∑ ∑% ，即由可直接回收的零部件所

得的效益。 其中M为第i种板房中包含零部件种数；PAij为第

i种板房中包含第j类零部件的数量；GPij为第i种板房第j类
零部件的拆卸可得率，可通过模型计算或实践调研及专家

打分方法获得；PPij为第i种板房第j类零部件的单位价格。
DEPij为第i种板房第j类零部件的折旧率。

流程7.1： 板房 回 收 利 用 成 本———零 部 件 清 洁 检 测：

CRE1=
N

i=1
∑

M

j=1
∑ PAij×CE1ij∑ ∑∑ ∑% ，其中CE1ij为第i种板房第j类

零部件的清洁检测成本。
流程7.2： 板房回收利用成本———零部件运输：CRT1=

N

i=1
∑

M

j=1
∑ PAij×CT1ij∑ ∑∑ ∑% ， 其中CT1ij为第i种板房第j类零部件

的运输成本。
流程7.3: 板房回收利用成本———零部件储存：CRS1=

N

i=1
∑

M

j=1
∑ PAij×CS1ij∑ ∑∑ ∑% ， 其中CS1ij为第i种板房第j类零部件

的储藏成本。
流程8.1:板房回收利用成本———分 解CRB，即 将 零 部

件分解为建造材料的成本：CRB=
N

i=1
∑

R

j=1
∑CBij， 其中R为第i

种板房中不可直接回收的零部件的种数， 满足R≤M；CBij

为第i种板房中第j类零部件的单位分解成本。

流 程 8.2； 板 房 回 收 利 用 效 益 ———材 料 ：RRM=
N

i=1
∑

Q

k=1
∑ MAik×GMik×PMik×DEMik∑ ∑∑ ∑% ， 由可分解再用的建造材

料所得的效益。 其中Q为 第 i种 板 房 中 包 含 材料 的 种 类；
MAik为第i种板房中包含第k类材料的重量；GMik为第i种板

房第k类材料的拆卸可得率， 可通过模型计算或实践调研

及专家打分方法获得；PMik为第i种板房第k类材料的单位

价格；DEMik为第i种板房第k类材料的折旧率。
流程9.1：板房回收利用成本—材料清洁检测：CRE2=

N

i=1
∑

Q

k=1
∑ MAik×CE2ik∑ ∑∑ ∑% ，其中CE2i k为第i种板房第k类材料

的清洁检测成本。

流程9.2：板房回收利用成本———材料运输：CRT2=
N

i=1
∑

Q

k=1
∑ MAik×CT2ik∑ ∑∑ ∑% ，其中CT2ik第i种板房第k类材料的运输

成本。

流程9.3：板房回收利用成本———材料储存：CRS2=
N

i=1
∑

Q

k=1
∑ MAik×CS2ik∑ ∑∑ ∑% ，其中CS2ik第i种板房第k类材料的储藏

成本。

流程10： 板房回收利用成本———废弃：CRA=
N

i=1
∑

S

k=1
∑

AAik×CAik， 其中S为第i种板房中需作废弃处理的材料的种

类，满足S≤Q；AAik为第i种板房中包含的第k类需作废弃处

理材料的重量；CAik为第i种板房中第k类需作废弃处理材

料的单位废弃成本，如填埋、焚烧等成本。
设待求的政府对板房回收给予的补贴为GA； 计对零

部件和材料的所有清洁、 检测、 运输、 储存费用总和为

CRW，即CRW=CRE1+CRE2+CRT1+CRT2+CRS1+CRS2；计

板房的建造成本总和为CC，即CC=CCM+CCP+CCC。
则板房回收利用收益RR=RRP+RRM， 板房回收利用

成本CR=CRA+CRB+CRD+CRW。

4 利用多目标规划确定政府补贴额度

根据如上构建的包含拆卸回收利用的板房成本收益

计量模型，可采用多目标规划确定政府补贴额度。

4.1 目标函数

（1）板房回收利用中零部件收益最大化：

max RRP=
N

i=1
∑

M

j=1
∑ PAij×GPij×PPij×DEPij∑ ∑∑ ∑%% D%

（2）板房回收利用中材料收益最大化：

max RRM=
N

i=1
∑

Q

k=1
∑ MAik×GMik×PMik×DEMik∑ D∑ ∑%% D%

（3）板房回收利用中废弃成本最小化：

min CRA=
N

i=1
∑

S

k=1
∑AAik×CAik% D

（4）板房回收利用社会净收益最大化：

max RR－CR+RRE=RRP+RRM+RRE－CRA－CRB－CRD－CR% DW
4.2 约束条件

财务分析虽然从宏观上来讲不能反映灾区社会的整

体成本和效益，但是却可反映一套回收利用方案对实际进

行回收利用的单位或企业的影响。 从盈亏平衡的角度讲，

通过财务分析证实不能盈利的方案无论企业或政府均是

不适合执行的。因此，在强调成本效益分析的同时，对财务

分析的结论也必须予以重视，据此对板房的建造回收单位

及对政府分别有如下的约束条件：
（1）对板房的建造回收单位：GA－CC－CR＋R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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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政府：RU＋RRE－GA≥0。
由上述模型，可先以一套在地震灾区灾后临时住房中

典型的活动板房为考察单位作试分析，采集相关数据进行

计算， 进而以一个板房社区的总体为对象进行普适性分

析， 最终确定既让建造及回收单位获得一定经济效益，又

使社会净收益最大化的政府补贴额度的合理范围。

5 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我国西部震区地震后板房的回收

利用问题及今后应对措施分别提出以下解决方案及建议。
5.1 当前政策建议

5.1.1 积极开展灾区活动板房的回收利用工作

汶川地震至今已一年，灾后的永久性住房大部分已建

造完成，则活动板房的使用也相应结束。 因此当前地方政

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并落实到镇（乡）、村、户，积极开展对

活动板房的回收、拆卸、检测、清洁等一系列工作，回收有

继续利用价值的零部件进入相应的西部开发建设储备库，
以备今后各类需求（如临时施工用房、市政临时办公室、临

时展览馆或其它灾害后临时住房等）使用。 具体实施可依

托援建省市驻灾区当地的施工单位，按照“谁建造谁回收”
的原则，由政府统筹安排，同时政府对进行板房回收的单

位给予适当份额的补贴。
5.1.2 开展针对乡镇建筑工匠的培训，建设应急救援队伍

对乡镇建筑工匠的培训可从两方面入手：①培训如何

科学拆卸已建成的活动板房以最大限度保留其使用价值，
解决当前大量活动板房使用后的处置问题；②培训乡镇建

筑工匠熟悉活动板房的结构和零部件，掌握活动板房装配

技术，从而在今后灾害发生后能够更快调动当地的人力物

力建好临时住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5.2 今后政策建议

5.2.1 加强“拆卸友好型”板房的研发

将板房拆卸为零部件是回收利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步骤，通过拆卸将实现可用零部件的回收利用及不可用零

部件的材料回收。由于板房零部件联结方式的不同会产生

不同的拆卸成本并影响到拆卸后零部件的可用程度，而目

前国内板房的结构设计并未考虑到使用后拆卸的需求。因

此，从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排放的角度考虑，政府可出台

相应政策鼓励板房生产制造企业改进设计方案，在设计板

房零部件的拼装联结方式时考虑使用之后的拆卸，选择拆

卸后不易损坏联结点的方案，简化连接结构，增加板房局

部结构的集成性，研发“拆卸友好型”的新型板房。
5.2.2 各级政府建立救灾物资储备点，加强应急物资储备

管理

总结此次地震灾害的经验，今后应建立专门针对临时

住房回收和利用的制度，督促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当地情况

建立救灾物资储备点。 特点是在灾害多发的省份或地区，
应保证一定量救灾物资的储备，如建造活动板房的建材和

零部件等，在灾害发生时用于灾后救援，在灾害过渡期后

及时回收，做必要检测后将零部件等重新入库，以备下次

救灾之用，也可满足其它临时住房需求。
5.2.3 在社会中加强板房回收利用的相关宣传

在灾区群众间进行宣传教育，号召群众使用临时住房

时注意爱护设施，尽量不造成损坏并避免自行改造，以方

便使用后的回收和再利用。

6 展望

灾区67万余套活动板房的回收利用是一项艰巨的工

程，尽快解决这一当前灾后重建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做好

此次汶川地震灾后活动板房的回收利用工作，将是我国贯

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的一次有益尝试，从中总结的经验与

教训对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只有从

政策上落实、技术上跟进、观念上更新，才能在实现灾后救

援的同时尽量不对环境造成破坏，从而有助于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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